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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事務委員會  

 
2008年 12月 16日的會議  

 
有關 "因應環球金融危機  

為中小型企業提供的支援措施 "的資料  
 
 

目的  
 
  本文件綜述 2008年 10月 27日及 12月 1日工商事務委員會特別
會議席上代表團體提出的意見 (載於附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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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因應環球金融危機為中小型企業提供的支援措施  

 
2008年 10月 27日及 12月 1日工商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席上  

代表團體提出的意見摘要  
 

1. 銀行信貸  
 

(a) 雖然在中小企業特別信貸計劃 (下稱 "特別信保計劃 ")下，政府
的信貸保證比例已增加至 70%，但金融機構仍然不願意向中小
企業批出貸款。  

 
(b) 代表團體提醒與會者，銀行一刀切地收緊信貸反而會對財政穩
健的企業造成不良影響，導致大量企業倒閉，使失業情況惡

化，破壞社會穩定。  
 
(c) 促請貸款機構履行社會責任，並擔當其重要的融資中介角色，
包括向中小企業提供信貸。  

 
(d) 促請金融機構檢討其貸款政策，即單靠資產／物業／訂單作為
貸款抵押，以及考慮根據企業過去 3年的應課稅收入／盈利批
核貸款，以顧及個別行業／界別的獨特性質及需要。  

 
(e) 建議政府當局向銀行業重申在這個艱難時期向中小企業提供
財政支援的急切性，以及有需要就特別信保計劃採用一個較低

的利率，譬如 2%或更低的利率。  
 
(f) 關注到銀行業需要很長的時間審核已是其長期客戶的中小企
業申請者的貸款申請。  

 
(g) 批評貸款機構就特別信保計劃下的貸款向現有的中小企業客
戶收取高昂的行政／申請費及利息 (現行的商業貸款利率
+5%)。  

 
(h) 促請銀行不要終止向中小企業提供貸款，並停止向中小企業收
回備用信貸及要求中小企業立即償還現時的貸款。  

 
(i) 促請金融機構停止執行就信用卡交易延遲對零售商付賬的安
排。  

 
(j) 如果銀行業依然不願意向中小企業提供財政支援，政府應考慮
直接向中小企業提供貸款及信貸。  

 
(k) 促請金融機構放寬對中小企業的信貸控制，並更有彈性地提供
充裕的信貸，協助中小企業渡過環球金融風暴的難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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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政府當局應考慮採用與部分海外司法管轄區相若的做法，成立
進出口銀行，以便向出口商提供一站式的出口信用保險、貨幣

兌換及其他相關的金融和信貸服務。  
 
(m)  政府當局應與銀行業聯絡，要求業界考慮延長貸款的還款期，
以及為業務穩健的企業提供到期日較長的循環貸款。  

 
(n) 政府當局應與金融機構商討，在審批貸款時，參考申請機構所
提供的應收帳款，藉此改善企業的周轉能力。  

 
2. 進一步加強中小企業資助計劃  
 

(a) 政府當局應考慮把中小企業信貸保證計劃 (下稱 "信保計劃 ")的
貸款保證比例由現時的 50%增加至 80%，以取代政府會提供高
達 70%信貸保證的特別信保計劃。  

 
(b) 政府當局應考慮把特別信保計劃的政府信貸保證比例由現時
的 70%增加至 90%或甚至 100%，以加強銀行對貸款給中小企業
的信心。  

 
(c) 與其增加政府的信貸保證比例以給予貸款機構額外的貸款安
全保證外，政府當局應考慮直接向中小企業提供貸款，而不是

只擔任保證人。  
 
(d) 政府當局應在審批信保計劃及特別信保計劃的貸款申請方面
擔當主導角色，而不是依靠貸款機構批核貸款。  

 
(e) 建議應由稅務局負責審批貸款申請，並以企業過去 3年提交的
收入／利得稅報稅表為依據。  

 
(f) 希望商業信貸資料庫會給予較長的寬限期，以及更彈性地詮釋

"壞帳 "(指超過到期還款日 60天後，仍未能按照貸款的條款與條
件還款 )的定義，而不是把未能在限期內還款的企業列入黑名
單。  

 
(g) 政府當局應考慮擴大旨在支援製造業的中小企業資助計劃的
適用範圍，以涵蓋批發、零售及飲食業。  

 
(h) 政府當局應考慮為特定行業作出短期的安排，例如參考在

2003年推出的 "為受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影響的行業而設
的貸款擔保計劃 "，向有困難的中小企業提供 100%的信貸保證。 

 
(i) 建議在信保計劃下保留向每家中小企業提供 600萬元的整體信
貸保證上限的同時，政府應直接向企業提供貸款，每家企業的

最高貸款額為 50萬元，或就銀行安排的貸款提供保證，比例為
首 50萬元 100%，其後的 150萬元為 70%及餘下的 400萬元為
50%。貸款全數清還後，有關的保證可在兩年內循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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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出口信用保險局 (下稱 "信保局 ")的功能  
 

(a) 應考慮把信保局的工作範疇擴大至涵蓋內銷交易，以及就有關
內地內銷市場的交易為在內地經營的港資企業提供保證。  

 
(b) 信保局應擴大其工作範疇，以涵蓋因買家不提貨而引起的未能
收到款項的風險。  

 
(c) 信保局應增加對出口商的受保項目的賠償額。  

 
4. 經營環境  
 

(a) 政府應制訂長遠的工商政策，並推行措施以刺激經濟、鼓勵本
地消費及創造就業機會。  

 
(b) 政府應暫緩提交有關最低工資的法例，藉此減輕中小企業的財
政負擔。政府當局應考慮成立一個委員會，研究如何制訂有關

準則及機制，以便釐定最低工資的水平。  
 
(c) 應考慮擴大本地中小企業在內地市場的內銷交易。政府當局亦
應加強對物流業的支援，使到在內地經營的港資企業得以受

惠。  
 
(d) 政府當局應制訂措施，容許改建空置的工業大廈，以吸引內地
的港資企業把生產基地遷回香港，從而提供更多就業機會。  

 
(e) 政府當局應協助企業發掘新興市場的商機。  
 
(f) 政府當局應締造一個方便營商的環境，為本地經濟引入更多投
資，並成立一個機構以促進中小企業的發展。  

 
5. 經營成本  
 

(a) 政府當局應寬免政府差餉／地租、調低／凍結各項與工商業有
關的公共服務收費，例如水費、電費、煤氣費、排污費等。  

 
(b) 政 府 當 局 應 考 慮 讓 企 業 暫 緩 繳 交 暫 繳 利 得 稅 及 分 期 繳 付

2007-2008年度的利得稅、延長繳交稅款的期限，以及豁免遲交
稅款的罰款。  

 
(c) 促請領匯管理有限公司 (下稱 "領匯管理公司 ")暫緩上調轄下購
物商場的租金。政府當局應率先寬免／減低租金，為領匯管理

公司及私營機構樹立可予效法的榜樣。  
 
(d) 政府應考慮回購領匯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的股份，讓政府可恢
復大股東的身份，並接掌領匯管理公司轄下購物商場的租賃政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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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應推行措施以調低新鮮豬肉及雞隻的零售價，藉此減輕從事飲
食業的中小企業的負擔。政府當局亦應監察對飲食業經營成本

有直接影響的公用事業收費。  
 
6. 內地法規  
 

(a) 政府當局應向內地部委反映中小企業的訴求，即暫緩執行可能
會對在內地經營的港資企業有不良影響的法律／政策。有關當

局亦應考慮調低收費，以及向有關企業提供優惠。  
 
(b) 希望中央人民政府 (下稱 "中央政府 ")會提高金屬製造業的出口
退稅率。  

 
7. 其他支援措施  
 

(a) 香港特區政府應以中央政府為紓緩企業的困境所宣布的一系
列刺激經濟措施作參考，然後採取類似的正面措施，為中小企

業提供更強的支援。  
 
(b) 促請政府當局考慮派發 3,000元現金券，並推行廣泛的措施鼓勵
消費，藉此紓緩飲食及零售業的困境，以及避免大量企業倒閉。 

 
(c) 政府當局應考慮為業界推出保險計劃，並設立保障基金。  
 
(d) 建議政府當局透過以下方法創造就業機會：發展綠色社區、擴
充長者服務、提供學校為本的幼兒護理服務及功課輔導服務、

改善社區設施及加快推出小型工程項目。  
 
(e) 促請政府當局考慮放寬針對非法擺賣活動的執法行動、簽發臨
時小販牌照、設立指定地區供臨時小販牌照持有人經營業務、

豁免排污費及水費。  
 
(f) 呼籲政府推出更多機電工程項目，並考慮放寬政府工程項目的
投標保證金、工程累積保證金及履約保證金規定。  

 
(g) 鑒於物流業在出口貿易中擔當重要角色，政府當局應引入一個
註冊及發牌制度，藉此對業界作出規管，例如成立新的規管當

局。  
 
(h) 由於中成藥的註冊規定產品須進行各項安全、品質及成效測
試，對有關業界造成沉重的財政負擔，政府當局應暫緩執行這

些測試規定，以紓解業界在金融風暴期間面對的困難。  
 
(i) 政府當局應考慮消除一直影響美容及美髮行業發展的障礙，暫
緩為業界引入資歷評審，並檢討規管美容儀器的現行規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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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政府當局應考慮增加持續進修基金的資助額，以提高本地僱員
的競爭力。為解決金融風暴及其後經濟環境惡化對市民所造成

的情緒問題，政府當局應考慮調配更多資源提供輔導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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